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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现状与优化路径
许亚文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

摘要：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环境治理成为重要的法治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尤其是跨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传统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将分

析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背景、理论基础、国内外实践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优化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路

径，冀望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和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区域环境治理协同

立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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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背景

1.1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求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趋势。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环境污染问题也

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环境

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跨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区域环

境治理协同立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日益加深，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协同立法，

可以明确各方责任、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跨区域环境问

题，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2 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

环境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往往不受

行政区划的限制，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例如，京津冀

地区的大气污染、长江流域的水污染等问题，都需要跨

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正是

为了应对这种跨区域性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区域环境治

理协同立法的背景源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问题日益严峻，这些问题往往跨越行政区划，单一

地方政府难以独立解决。例如，大气污染、流域水污染

等环境问题，其污染源和受影响区域往往涉及多个省市，

需要跨区域协同治理。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立法

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因此需要通过区

域协同立法来加强区域间的立法合作。

2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

2.1 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政府间合作是关

键。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间的协调与配合，以实现区

域环境治理的整体效益。如 2022 年苏浙沪两省一市政

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沪府规〔2022〕9 号），

这是继《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沪府规〔2020〕12 号)后采

取的第二批行动，两文件均联合订立使用相同文号，构

成相对紧密型协作。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佛里曼、

多纳德逊、布莱尔、米切尔等学者将经济学中的利益相

关者概念引入管理学范畴提出。起初，利益相关者理论

主要应用于公司治理和企业发展领域，但佛里曼跳出了

企业研究的桎梏，站在更宏观的视野上看待利益相关者，

认为从更高层面来看，社区、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均可以

作为利益相关者。

2.3 新区域主义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最先产生于国际关系领域，指一些

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近，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为了

应对日渐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各种领

域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国家形成了区域联盟。随

着时代的发展，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逐渐从国际关系

领域发展到了国家内部的治理。如《北美环境合作协定》，

促进了美、加、墨三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合作。新区域主义理论还强调区域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

性。

2.4 区域法治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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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关注区域内部法治建设的整体

推进和协调发展。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中，区域法

治发展理论强调法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通过协同立法，

可以确保区域内各地方在环保法规和标准上的一致性

和协调性，避免政策冲突和重复建设。同时，协同立法

还有助于建立跨区域的环保合作机制，促进区域间环保

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3 国内外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实践

3.1 国内协同立法实践

在国内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实践中，京津冀、

珠三角、长三角、黄河流域等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

3.1.1 京津冀区域

京津冀区域在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京津冀三地围绕生态环保、科技创新、交通一体

化等重点领域开展协同立法。例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三地人大常委会共同决定将机动车污染防治立法作

为协同立法项目，历时约一年半，在核心条款、基本标

准、关键举措上保持一致，并分别表决通过《北京市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3.1.2 长三角区域

长三角区域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制定共同标准等方

式，推进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长三角地区在大气污

染防治、水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了协同立法实践。例如，

苏浙沪皖四省市共同起草、审议、通过了《长三角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

了有力的法治保障。长三角地区通过协同立法，实现了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条协同治理。

3.1.3 珠三角区域

珠三角区域在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方面注重区域差

异和特色发展。珠三角地区在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

护等领域开展了协同立法实践。例如，广东省内城市之

间就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立法协作，

共同制定相关法规和标准，以加强区域环境治理。珠三

角地区通过协同立法，实现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条协

同治理。各城市之间在立法过程中加强沟通协调，确保

相关法规和标准在区域内保持一致性和协调性，共同推

动区域环境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例如，《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制定，为区域环境治

理提供了政策指导。然而，珠三角区域在协同立法过程

中也存在法律依据模糊、立法原则不清晰等问题。

3.1.4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

略后，沿黄各地高效整合资源，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开

展政策创新和区域合作实践。例如，沿黄各地政府共同

制定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法规文件，明

确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和措施。黄河

流域通过协同立法和政策创新，实现了在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条协同治理。沿黄各地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加强

沟通协调，确保相关法规和政策在区域内保持一致性和

协调性，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工作的深入开展。

3.2 国外协同立法实践

3.2.1 美国

美国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例如，旧金山大湾区通过成立“湾区政府协会”等

区域委员会，推进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此外，美国

还通过制定专门性的区域协同法律法规，如《田纳西河

流域综合管理局法》，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又如，加州通过发布《2006年全球变暖解决法案》等法

规，设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限值，并明确了减排目标。同

时，加州还采取了多污染物协同治理举措，如固定源措

施、移动源措施等，以实现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

双重改善。在环境治理目标与总体思路上，中国与美国

都致力于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采用经济、技术、法律

等手段来解决跨区域环境问题，也都面临着协调各方利

益、调动资金困难等问题。笔者看来，美国联邦制的治

理模式对我国解决跨区域环境问题有借鉴意义。

3.2.2 德国

德国莱茵河的治理是全球流域管理的典范。莱茵河

保护委员会（ICPR）是莱茵河治理的核心机构，由流域

内的国家共同成立，负责协调各国行动，该机构不仅建

立了统一的水质监测网络，各国共享数据，确保治理决

策基于科学依据，还注重公众参与，通过信息公开、公

众咨询和环保教育，提高了社会对治理工作的支持度。

3.2.3 法国

法国在流域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法国

通过制定大流域总规划和具体流域规划，推进流域环境

治理协同立法。法国通过制定和实施《环境法典》等法

律法规，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我国应进

一步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明确各地区的责

任分工，避免因地方政策差异导致的治理碎片化，因地

制宜地对长三角区域、黄河流域和京津冀区域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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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面临的问题及优化路

径

4.1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缺乏明确的法律

依据。虽然《宪法》和《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有所规

定，但对于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立法尚未作出明确规

定。这导致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在实践中存在合法性

问题。

首先，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法律效力尚不明确。

由于协同立法涉及多个区域和部门，其法律效力的范围

和边界存在争议。这可能导致协同立法在执行过程中缺

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其次，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缺乏

明确的法律原则指导。不同区域在协同立法过程中可能

遵循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导致立法内容的差异性和不一

致性。这可能影响协同立法的整体效果和公信力。最后，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在同步化方面存在不足。

4.2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优化路径

第一，应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基于《宪法》

和《环境保护法》的框架，增设专门的法规规范跨区域

生态环境合作治理。这些法规应明确各区域合作治理主

体的法律平等地位，并详细界定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确保责任与权益的清晰划分。

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严格落实企业污

染治理、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责任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生

态责任理念，明确排污企业的责任，确定有区分的责任

承担方式，促进各区域自觉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通

过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激发排污企业参与环境治理

的积极性。例如，可以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允许企业

在市场上买卖排污权，从而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第三，建立利益调节机制。实现生态利益共享，逐

步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议事机构、生态环境治理委

员会等利益协调机构，以“优化权利配置、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等途径来提升其利益协调权威性。同时，推

进利益协调相关协议法治化、正式化、规范化，让其成

为利益协调的规范性、正式性的纲领文件。在优化利益

共享机制方面，相关利益主体在树立“相互认同、彼此

尊重、合作共赢”的利益共享理念的基础上，探寻区域

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协商路径。

第四，建立区域协同立法评估机制。区域协同立法

评估主体可以分为协同立法评估的责任主体与具体实

施主体。评估责任主体是有地方立法权并实际参与协同

立法的省级、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评估具体实

施主体是指具体承担区域协同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

估的主体。其次，明确评估类型。区域协同立法评估应

包括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两种。立法前评估主要侧

重于分析协同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等问题；

第五，强化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

进一步将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公民参与权细化为建议有

权主体进行协同立法的动议权、公民参与程序的主动启

动权、对于区域协同立法的全过程监督权等。首先要创

新公众参与形式，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应用为区域

协同立法中的公民线上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可

以建立在线立法意见征集平台，方便公众随时随地提出

意见和建议。其次建立基层联系点，在推动区域协同立

法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上，应强化协同立法的基层立法联

系点建设。

5 结语

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是应对跨区域环境问题的

重要途径。相关部门单位应通过明确法律依据、界定法

律效力、确立法律原则和推动立法同步化等措施，可以

优化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路径。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

升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和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强对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立法的研究

和实践探索，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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